
- 1 -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第十四屆法規研究委員會第四次委員會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貳、 地點：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教學大樓 334教室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 4段 16號) 
    出席：主任委員 劉明滄  

副主任委員 陳明烈 汪俊男 白文榮 

顧  問  楊檔巖  王介哲  洪迪光  孫建國  林大祐  
        歐金定  趙峙孝 

委 員 王山頌  羅必達  林榮發  林清恕   

        陳文政  涂乃仁 林建甫 歐陽昇  黃文榮  
        陳叡澧  廖彩龍 

鄭澤雄 洪進東 蕭家福  李金旺 蔡仁毅 

張矩墉 吳政吉  董德來  曾漢鈐  許偉鈞 
廖進祿 陳柏元 

參、 請假：王森主 郭高明  吳聖洪  黃芳利  劉東文  徐敏斯 

黃森田 黃郁文  楊文昌 林志鴻 陳志宏  
陳文慶 郭永淦  涂志明  翁仲毅 洪堯山    

陳泰和  羅仲廷   

陸、主席：劉主任委員明滄                 記錄：許真瑋 
柒、報告事項： 

1.經濟部水利署為「水利法及相關子法」於 108 年 1 月 8 日拜會本會，

在會議中商討有關「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
辦法(草案)」暨「建築物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適用範圍及容量

標準(草案)」，本會認為條文內容及用語有不適之處，將組專案研議

書面意見，再函轉經濟部水利署參考。該署亦將本會之書面意見攜
回研究，並納入後續修法之參考。 

2.內政部營建署於 108年 1月 4日公告修正「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並自 108年 7月 1日生效；本會受營建署委託將於六月中

共同於北、中、南區舉辦法規說明會，屆時請各會員公會鼓勵會員

踴躍參加。 

捌、重要法規 
1.107 年 12 月 11 日預告修正「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2.107 年 12 月 26 日公告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辦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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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 月 1 日生效。 

3.108 年 1 月 4 日公告修正「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自 108年

7月 1日生效。 

玖、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  由：研商「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本會擬召開專案會議，研討該草案中有無

與建築相關法規規定相互扞格及影響建築

師執業環境及權益等部分研討，提供建議。 

本會於 107 年 1 月 14

日召開專案會議，另依

立委周陳秀霞、陳超明

等 16 人擬具之草案版

本討論，建議修正第九

條、第十四條之一、第

十九條及增訂第九條

之一修正版本。 

第二案：  

案  由：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9 條第 5 款規定之「電梯間」認定為「昇

降機道」疑義乙案，提請討論。 

決  議：本會擬召開專案會議，函請營建署重新釋

示，以免因法令解釋前後不一，衍生無謂

之糾紛。 

本會 107 年 1 月 14 日

召開專案會議，依據新

竹市公會之建議版本

再請蔡仁毅委員協助

修擬後，函轉內政部營

建署，並表達本會看

法，對於法令解釋前後

不一致，所衍生無謂之

紛爭，建請營建署重行

釋示。 

        

拾、討論議案：  
案由一：研商有關內政部 108 年 1 月 22 日召開「容積移轉相關辦法修法

方向座談會」，提請討論。 

說  明：檢附內政部 108 年 1 月 8 日台內營字第 1080800481號函附條文(詳

附件 P1～P7)。 

決  議：有關容積移轉相關修法方向，另召開專案會議研議。  

 

案由二：有關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於本會第 14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

「翻修建築技術規則案」，相關具體建議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一、旨揭原提案內容及決議(詳附件 P9)。 

二、本會於 107 年 8 月 13 日以全建師會(107)字第 0412 號函請臺

南市建築師公會先行擬具建議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條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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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供本會彙整，該函並副知各會員公會(詳附件 P10)。 

三、本會對於主管機關擬修正或召開有關建築技術規則之相關會

議，除發函各會員公會蒐集彙整意見外，並邀請臺南市建築

師公會派員列席共同會商。 

四、108 年 1 月 15 日本會函內政部營建署就有關建築技術規則、

簡化容積面積計算方式為全部計容，提升容積率等提出建議

(詳附件 P11)。 

決  議： 

一、108 年 1 月 15 日本會函營建署內容，提升容積率乙節，對於中  

南部部份地區，無實質意義，建議可否朝提昇建蔽率方向研議，

以符實際。 

二、召開專案會議再研商。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散會：下午 5時整。 



[提案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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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四四四四屆第屆第屆第屆第三三三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節錄節錄節錄節錄))))    

一、時 間：107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2時正 

二、地 點：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廳 

第 9 案  提案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請全國公會提議營建署大翻修建築技術規則請全國公會提議營建署大翻修建築技術規則請全國公會提議營建署大翻修建築技術規則請全國公會提議營建署大翻修建築技術規則。。。。 

說  明：建築技術規則自 62 年修定後，至今已成”天書”，必須透過

解釋令不 斷釋疑，各地又解釋不一，建築師自己都不一定看

得懂，如應擺脫計容不計容的數字遊戲，簡化容積面積計算方

式為全部計容，並提升容積率，與都市計畫議題一併檢討。 

理事會說明及參考意見理事會說明及參考意見理事會說明及參考意見理事會說明及參考意見：：：：建議交由理事會研議建議交由理事會研議建議交由理事會研議建議交由理事會研議。。。。    

決  議：交由理事會研議。 

十二、散會：下午 5 時 20 分。 

[提案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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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函 
 

機關地址：110 台北市基隆路 2 段 51 號 13 樓之 3 

連 絡 人：張純綺 

連絡電話：02-23775108 ext.16 

傳真電話：02-27391930 

 

受文者：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全建師會（107）字第 0412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  貴會於本會 107 年 3 月 15 日第十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

會提案「請全國公會提議營建署大翻修建築技術規則」，惠請 貴

會先行擬具建議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條文及說明，俾供本會彙整

及後續修法作業，請 查照。 

說明：檢附本會前揭會員代表大會紀錄節錄(如附件)。 

 
 

 

正本：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

會、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基隆市建築師公會、桃園市

建築師公會、新竹縣建築師公會、新竹市建築師公會、苗栗縣建築師公會、彰化縣建

築師公會、南投縣建築師公會、雲林縣建築師公會、嘉義縣建築師公會、嘉義市建築

師公會、屏東縣建築師公會、花蓮縣建築師公會、臺東縣建築師公會 

 

 

 

            理 事 長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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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函 

機關地址：110 台北市基隆路 2 段 51 號 13 樓之 3 
連 絡 人：許真瑋 
連絡電話：02-23775108 ext.16 
傳真電話：02-27326747 
電子信箱：nicky8000@naa.org.tw 

受文者：內政部營建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全建師會（108）字第 0035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無 

 

主  旨：建請  貴署研修建築技術規則、簡化容積面積計算方式為全

部計容，並提升容積率，詳如附件，請  查照賜覆。 

說  明：依本會 107年 3月 20日第 14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

辦理(會議紀錄節錄如附件)。 

 

正本：內政部營建署 

副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

會、臺南市建築師公會、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基隆市

建築師公會、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新竹縣建築師公會、新竹市建築師公會、苗栗縣建

築師公會、彰化縣建築師公會、南投縣建築師公會、雲林縣建築師公會、嘉義縣建築

師公會、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屏東縣建築師公會、花蓮縣建築師公會、臺東縣建築師

公 

 

理 事 長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正 本 




